一、提案背景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石，它不仅是农民居住的保障，也是进行农业生产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土地的重要性。土地资源稀缺且不可再生，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的落实，市场对土地需求快速增长，二者矛盾加剧。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陇一亩承载民生。农地保护问题涉及土地资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二、土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是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不规范。合同意识不强，在土地承包流转的过程中存在无书面合同、补签合同、书面合同和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合同合法合规性不强等问题。
二是土地利用监管存在缺口。存在土地使用人先合法占用土地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
三是土地保护意识不到位。存在未经审批手续非法取土、采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占用耕地，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等问题，破坏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二、建议
[bookmark: _GoBack]一是强抓合同规范性建设。建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指导意见，细化工作措施。针对已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梳理合同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补充整改;在以后的土地承包流转,加强相关部门的审查和审批，提升农村集体合同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是突出“主动排查”，提升监管力度。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部门的日常巡查管护作用，建立健全村镇巡查、发现、制止、报告监管责任制;常态化巡视土地利用状况，对未按土地用途使用土地、非法占用土地、土地闲置等情况，坚持“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
三是加强土地保护宣传。土地保护，人人有责。常态化开展土地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加强政策引导，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增强对土地的重要性认识并通过各种形式提升群众、企业等主体的土地保护意识。

